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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.ip@gmail.com 发电子邮件（标题
不可空白），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。突破网络封锁，
访问明慧网 www.minghui.org 了解更多真相！  

【明慧网】二十一年前的五月十三日，被法轮功学员尊称为师父或老师的李洪志先生，在长春市首次向社会

传授法轮功，因其强调修心、重德修善，祛病健身效果卓著，“人传人、心传心”，迅速传遍神州大地。亿万修

炼者在大法“真善忍”的指导下道德升华，获得身心健康。 

一九九五年三月，李洪志先生应邀到法国传功讲法，开始了法轮大法在海外的传播；一九九八年初李老师至

美国定居。二零零零年五月，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倡议，将五月十三日定为“世界法轮大法日”。 

今年的五月十三日是大法开传二十一周年纪念日，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六十二岁华诞。 

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纷纷举办庆祝活动，分享法轮大法带给他们的美好与希望，表达对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

尊敬。 

二十一年来，法轮功已弘传一百多个国家与地区，使一亿多人身心受益；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被翻译成近四

十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，早在一九九六年被《北京青年报》列入北京市十大畅销书。 

退党团队方法(真名、化名、笔名同样有效) ：* 退党电话：001-416-361-9895，001-702-873-1734 * 退党传真：
001-702-248-0599 * 退党电邮：tuidang@epochtimes.com *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贴在公共场所,以后再上网。 

  全球各地普天同庆 5.13 “世界法轮大法日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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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期通辽迫害消息

●通辽市科区王桂香、岳丽群、王丽霞近日被绑架
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一日晚，王桂香、岳丽群、王丽霞、

齐灵月（第二天被放回）去挂真相条幅，被通辽市科区国保

大队警察绑架，次日被非法关押在河西看守所迫害。五月十

六日王丽霞被劫持到吉林省公主岭市大东三派出所继续迫

害。 

●通辽市科区赵淑云在通辽住所被沈阳恶警绑架 
六十岁的赵淑云女士，原通辽市工商银行职工，在中共

打压法轮功近十四年中，因习练法轮功被单位强行买断解除

公职；曾七次被关進看守所、洗脑班、派出所，被非法拘留

达八个月之久；三次被非法劳教长达八年，两次被劫持到臭

名昭著的辽宁沈阳马三家教养院迫害，遭受了惨无人道的酷

刑折磨，几次昏死过去，被打的血肉模糊，几乎落下残疾。

她被非法劳教期间，八十多岁的老父亲也悲伤离世；丈夫也

与其离婚。 

就这样，赵淑云的遭遇却还在继续，二零一三年三月二

十八日赵淑云在家时，被沈阳警察及不明身份的人破坏性的

撬开房门绑架，家被翻抄的床上、地上都是凌乱的东西，装

修暖气片被拆坏，所有柜子门被打开，烟头扔了一地。部分

私人物品丢失。目前赵淑云被秘密绑架到辽宁沈阳大北派出

所迫害。奇怪的是沈阳的警察怎么知道赵淑云通辽的住所？

还有谁参与了迫害？ 

所有参与迫害者都将难逃人间法律和天理的惩罚！大法

弟子真心希望你们赶紧悬崖勒马，不要再执迷不悟继续作恶，

成邪党的殉葬品。必须立即停止对大法弟子的一切迫害，免

遭人神共愤，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。也衷心希

望正义和善良的通辽民众，伸出援手，谴责警察执法犯法迫

害善良民众，停止中共这场惨无人道的迫害！ 

法轮功完全是合法的
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律师们纷纷在法

庭上指出：中国没有任何一条现行法律指出法轮功

是×教组织，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，迫害法

轮功才是违背宪法的行为。 

◆ 法轮功是“×教”的说法源于江泽民于 1999

年 10 月 26 日会见法国《费加罗报》记者时讲过一

句话。10 月 27 日“人民日报”评论员发表文章重

复着江的谎话。这些不能成为法律依据。 

◆ 法轮功属于信仰范畴，而国际法律和中国

宪法都规定了信仰自由。任何法律不能违背宪法。

◆ 法律只能针对人的行为，不能给思想定罪。

法轮功学员即使面对中共这么邪恶、持久的迫害，

也完全是和平理性的，无任何暴力和对他人的伤

害。而法轮功学员无论是讲真相、发资料，这些行

为都没有违犯中国的任何一条法律。 

◆ 中共起诉法轮功学员的罪名主要是“利用

×教破坏法律实施罪”。可究竟破坏了哪一条法律

实施？没有一个中共法官能说明白。 

◆ 除中国大陆外，没有任何国家和地区宣布

法轮功为×教和禁止法轮功的传播，到底谁的标准

有问题呢？迫害法轮功的命令都来自中共“610”

办公室，这个秘密机构凌驾于宪法与法律之上，是

不属于公、检、法任何部门的非法组织。 

【明慧网】1999 年4月11日，前

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何祚庥，

在天津教育学院《青少年科技博览》

杂志发表文章，以捏造事实的卑劣手

段，指名恶毒攻击、陷害、诬蔑法轮

功。 

4月18日至24日，部分天津法轮

功学员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相关机

构反映实情。23日和24日，天津市公

安局动用防暴警察殴打和非法抓捕

法轮功学员，致使学员流血受伤，45 人

被抓。法轮功学员在天津市政府被告

知：公安部介入了这个事件，你们去北

京才能解决问题。 

出于对政府的信任，4 月 25 日 
法轮功学员自发来到国务院信访局

没有发生所谓“冲击”事件。 

    中共官方所谓的包围中南海

的谎言不攻自破。当日，在国务

院总理的关注下，合理解决了天

津暴力抓人事件。晚上学员们散

去时，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，连

警察扔的烟头都捡起来了。 

法轮功学员所表现出的和平

理性与对正信的坚守，得到了国

际社会的高度评价，此次上访被

称作“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、

最理性平和、最圆满的上访”。 

“四• 二五”当晚，江泽民

出于妒忌，强行推翻政府总理的决

定，把和平上访歪曲成“围攻中南

海”，并于1999 年7 月开始全面迫

害法轮功。 

和平上访。从当时的中央电视台新闻

画面和现场照片都可以看到，上访群

众的身后，并不是中南海特有的红色

围墙；而和上访群众隔街相望的才是

中南海的红色围墙，以及中南海的西

门。即使在央视播出的现场录像中，

也没有出现示威中常见的情绪激动的

人群，没有标语，也没有口号，很明

显，上访群众没有“围”住中南海，更


